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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京市浦口区老旧小区
改造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府各委办局，区各直属单位：

现将《南京市浦口区老旧小区改造管理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2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浦口区老旧小区改造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浦口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高效改善老旧小区居住环境，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南京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推进南京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宁旧改〔2021〕1号）等文件，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浦口区内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老旧小区，是指2000年12月31日前建成的住宅小区；2005年12月31日前建成的，基础设施配套不全、功能缺失、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部分住宅小区（包含单栋）；建成时间长、建设标准低、基础设施损坏严重的保障房、安置房小区。

第四条 区政府成立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区房产局局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房产局，承办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区房产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区房产局、发改委、公安分局、工信局、民政局、城建局、水务局、城管局、文旅局、消防大队、行政审批局、市场监管局、规划资源分局、生态环境局以及各街场园区。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老旧小区改造管理工作。

第五条 老旧小区改造遵循共同缔造原则、居民自愿原则、市场运作原则、功能优先原则、建管并重原则。

第六条 老旧小区改造必须做好项目年度储备和改造计划的编制。区政府设立老旧小区改造专项资金，用于老旧小区改造前期研究、项目储备等工作，区房产局牵头负责老旧小区改造的可行性研究、方案设计等工作，负责组织专项资金的申报、审核工作。

第七条 雨污分流、海绵城市改造、垃圾分类、雪亮工程、养老服务设施以及托育、文化、健身设施等专项建设项目，应向老旧小区改造倾斜，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统筹实施。
第二章  项目准备

第八条 属地街道组织社区对计划改造的老旧小区开展宣传发动与调查摸底，采取致群众一封信、召开居民议事会、听证会等形式，引导群众全程参与，通过开展问卷调查等方式征求居民意见。形成材料：《XX小区改造居民意见征求书》和《XX小区改造设计方案申请表》。未按照规定完成居民意见征集的，不能实施改造。

第九条 街道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指导有条件的小区成立小区自治组织，明确拟改造小区的物业管理模式，积极探索片区综合管理打包服务等实施途径。未制定形成小区长效管理方案的，不能实施改造。对改造后的小区，按方案要求落实长效管理。

第十条 老旧小区改造实施前，区城管局牵头街道对待改造小区内的违法建筑进行梳理、排查、认定并依法查处。

第十一条 当年实施的项目，街道须于前一年4月底前完成居民意见征集、长效管理方案制定。

第十二条 街道完成居民意见征集、长效管理方案制定后，由区房产局建立项目库，编制年度计划、可行性研究初步报告。

第三章  项目实施

第十三条 区房产局负责牵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方案设计，依法确定设计单位。

第十四条 老旧小区改造必须规划先行，养老、文化、教育、卫生、托育、体育、邮政快递、环卫、社会治安等涉及老旧小区的各类设施增设或者改造计划，以及电力、通信、供水、排水、供气、有线电视等专业经营单位的相关管线改造计划，应当与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和计划有效衔接，同步推进实施，改造一步到位。

第十五条 老旧小区改造内容按照南京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南京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分类清单的通知》（宁旧改办〔2021〕1号）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设计方案完成后，区房产局组织发改、公安、财政、水务、城建、城管、消防、规划资源等有关部门以及专家进行方案评审。
第十七条 设计方案经评审通过后，由区房产局进行公示，街道组织小区业主对方案进行表决，表决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方案通过须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形成材料：《XX小区改造居民意见公示》和《XX小区改造方案居民意见签字表》。

第十八条 设计方案表决通过后报区规委会审议，审议通过后由区房产局申请办理项目立项。

第十九条 规划资源分局要按照南京市规划资源局《关于印发南京市第一批设计方案审查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项目清单的通知》（宁规规范字〔2018〕4号）规定，办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规划许可手续或者办理出具规划方案审定意见。

第二十条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代建单位必须按照《市政府印发关于严格南京市政府投资项目概算管理规定的通知》（宁政发〔2021〕22号）的规定办理初步设计概算批准手续。

第二十一条 代建单位取得初步设计概算批准手续后，方可进行施工图设计。

第二十二条 代建单位按规定完成施工图设计后，依法实施工程招标，同时依法确定监理、审计等工程管理机构。

第二十三条 代建单位必须办理工程施工许可手续。施工许可手续完成后，代建单位应尽快组织开展工程施工，确保质量、安全和文明施工管理落实到位。

第二十四条 区房产局与代建单位共同负责实施概算调整与工程变更，执行《浦口区政府投资项目概算调整及工程变更管理暂行办法》（浦政发〔2020〕70号）规定。

第二十五条 工程建设资金拨付根据分级审核、相互监督、严格审批的原则，按以下流程办理：施工单位定期申报工程量→监理单位审核工程量→审计单位审核造价→代建单位核定并编制付款计划→区房产局根据合同审核→代建单位付款。同时根据国务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令第724号）的规定，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相关工作。

第二十六条 区城建局负责全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管。

第四章  竣工验收与移交

第二十七条 工程项目完工后，区房产局应当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组织代建单位会同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竣工验收要有街道代表、居民代表参加。

第二十八条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竣工前，由街道指导相关主体完成业委会（管委会）的组建，完成物业服务单位的遴选、确定。

第二十九条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代建单位提交改造工程项目移交清单、竣工图纸至业委会（管委会）和物业服务单位，签字盖章交接。

第三十条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验收合格后，区房产局负责组织开展工程结算、决算。

第五章  绩效评价

第三十一条 区房产局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包括资金投入和使用、过程管理情况、项目完成情况、改造效果的评价，进一步提升老旧小区改造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

第三十二条 区房产局组织对已改造小区长效管理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考核。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细则由浦口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细则自2021年12月3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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